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批流程的
通      知
【益房保办〔2012〕22号】

安化县、桃江县、沅江市、南县房地产管理局，大通湖区规划建设交通局、赫山区建设局、高新区建设局、资阳区城区房地产管理处：
为规范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，确保分配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按照中央、省、市相关政策规定，我们组织对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批流程进行了进一步规范。请各地按照分配流程规定，完善分配制度，制定实施方案，规范分配管理，做好公示公开工作。

附：益阳市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批流程图


益阳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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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保障性住房需提供 如下 资料：   1 、个人书面申请报告；   2 、家庭成员身份证、户口薄；   3 、民政部门核发的家庭收入证明；   4 、现有住房情况证明；   5 、所需提供的其它资料。    

申请人到社区申请  

街道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   组织 初审  

街道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将初 审意见公示  

区县（市）民政部门审查申请 家庭收入情况  

区县（市）住 房 保 障 部门审核  

区县（市）住房保障部门将审 核意见进行公示  

区县（市） 政府（管委会）或 领导小组 审批并公示  

区县（市） 住房保障部门建 立轮候库  

区县（市）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组织配租配售  

继续轮候  

申请家庭每年申报家庭人口、家庭收入、家庭住房和 家庭资产等情况，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定期核查  

继续轮候   取消资格  

符合   不符合  

年度建设计划  

项目建设  

项目竣工验收  

待分配房源库  

  公     示  

申请家庭签订配租配售合同  

向已备案家庭发放通知单  

公示有异议的  

核查符合条件的  

组织核查  

组织核查  

区县（市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或 领导小组审批    

核查符合条件的  

公示有异议的  

核查符合条件的  

公示有异议的  

书面通知 申请人  

组织核查  

核查不符合条件的  


